二十年代初的新兴事业

——同里兴业电气厂和苏同轮船

孙君正

    辛亥革命的浪潮，摧毁了已统治人民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同里把数千年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度和人们的封建观念也全给冲垮了。人民大众在思想意识上和生活环境中都激起了新的要求。我们同里镇当然也不例外。在本世纪初便出现了一件大家看得到的新生事物——照明电灯。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但按当时情况说那确是非常希罕的。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回忆一下：本世纪初。即使以繁荣著称的上海而言，也还只部分地段有电灯。何况同里还属于农村集镇。因此有必要记下这一历史资料。

    同里镇的电灯。最初出现在1914年。当时并没有专业的电灯厂。是本镇人任连城创办的福泰米行碾米用的动力柴油机拖带运转直流电机供电。电压较低。离发电地点愈运光度愈弱。用户并不能如何满意。收费一律以包灯计。全镇包灯五百余盏。用户负担费用不轻而给电者还年年赔累。由于历年的亏本影响了主营业务福泰米行濒于闭歇。后来改组为萃泰分行才稳定下来。但供电业务则另有一部分热心于新兴事业的地方人士正式集资创办“兴业电气厂”专业发电。技术设备大有改进。得到了一个时期的正常供电，使市镇面貌有所改观。商店和居民在营业和生活上实现了初步的照明电气化。

兴业电气厂创办于1924年。按股份有限公司规定进行注册登记。资金总额为50000元。每股50元共1000股。资金并未一次筹足。乃由同益钱庄及股东私人如叶衡之等，临时垫款。该厂发起人为庞琴生、叶衡之、金静甫、孙庆绅四人，以上四人并再依据股权被推选为董事会的常务董事。由庞琴生任经理,叶衡之负责财务，金静甫负责业务,孙绅负责厂务。并由里人杨锡仁（当时任上海德商海京洋行华方经理）任兼职工程师。都是不支薪的义务职。机构设备等由杨锡仁设计购办。厂址设在成字圩。购地建造厂房（后来还造工人家属宿舍）。挖池、架线等等。一切具体工程比较艰巨。柴油发电机两座共225匹马力，发动引擎和管理发电机技工二人,外线工一人（有时雇用另工）。供电计价方式为二种；一、包灯按灯头计费。二、装表计电度。定额包度及实用计数结合执行。电费负担比较合理。（执行了几年便废止而统按表码计数结算）。供电时间为半夜，至午夜12点停电熄灯。由于小型厂供电对各方面较多考虑。特别是成本核算。收费计价不能与城市大厂等同。虽然收费较高。但电厂方面的经营核算每年保本尚有困难。根据当时“江苏省民营电气事业联合会”年会的讨论研究总结经验，以江苏而言，全省250匹马力以下的电厂绝大部份亏本。因此有过这么一个要求和规划。就是由中心大厂给邻近地区“馈电”。这样做用户也能更加便利（全夜供电）。当地厂方经济核算也能保证损益平衡。兴业电气厂在经营成果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也酝酿过拟按如此方式供电（自己不发电。要求苏州电厂“馈电”），在1935年左右曾数度与苏电厂协商。由于有种种具体问题未能取得一致而没有实现。

兴业电气厂的筹组基建机械设备、技术能力等一般尚称符合规定而比较健全的。因此它是属于“江苏省民营电气事业联合会”的会员厂（当时全省平均每县不到一家厂取得会籍。）但十余年的经营其成果并不理想，借款无法归偿。经理庞琴生辞职。推选薛凤钧（淦夫）接任（后期由其子薛天游负责）。其它三名常务董事兼职照旧。工程师由苏州电气厂工程师阮昕（亚民）兼。勉强维持现状。至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同里镇时在惊涛骇浪中。后来在日寇卵翼下扶植了基层伪政权的第一号投敌人员严绣文（解放初期被镇压）为主。勾结敌酋把兴业电气厂变相掠夺而去—名义上扩大股数。将原有资产贬低价值，使原有老股在新股中仅占极小比重，等于落空（以金额计而受通货恶性膨胀的影响更大）。一切受苏州电厂阮昕（日寇占领期间阮昕在苏电厂职权很重要）的控制。但同里镇从此由苏州电厂供电了。

总之，兴业电气厂是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推动而出现在一个农村集镇的一件新事物。也是一部分较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热心创办的新兴事业。使镇上的商店、居民在前后（1914—1937）二十余年获得在当时开始从较差到较佳的电气照明。最后其所有权由于日寇侵华而遭敌伪掠夺。其作用还能持续下来，而功与罪是很分明的。

苏同轮船是后于兴业电气厂一年筹备到1926年初开业的。投资和负责人基本上就是兴业电气厂中的一部分人，但并无从属关系，各自独立核算。筹备时集资10000元（后来又增资30%）由庞琴生任经理，孙庆绅负责具体业务。总局附设在竹行埭信大正绸布店内。该船为向船厂自费定造的兵舰式铁壳船，动力是七十匹马力的大头柴油机。另安装三匹马力的小机为打冷泵及发电用。船上还附加一特殊装置，为在驾驶室下暗装一铁箱。当时准备代钱庄和米行装运现银用（原因是委托航船装运曾发生过被盗劫3000银元的事件）。机具设备及船内座位都比较考究。开始时为单放苏同线，并加放至屯村、周庄。起迄为苏州、吴江、同里、屯村、周庄一共停靠五个码头。同里原来有过一班轮船比较陈旧。1926年春节出现了“苏同”这一较新式的轮船。引起了镇上各界人士乐于乘坐外出。新的终于代替了旧的。而原来这一轮船便停驶了。稍隔一段时间，苏同轮局又向船厂定造一大型拖船名“同川”（是租赁性质）。该拖船除头舱为统舱（如目前的船舱座位）。其他大菜间、房舱等均属平舱乘客不用费上下舱之劳。大菜间为全部藤靠椅。中置小的大菜台。船上不仅供原泡茶，还供应热的茶叶蛋、素鸡、蛋炒饭，对旅客说来是比较舒适的。由于苏同轮局在经营管理方面是很不在行，对舟行速率、耗用燃料、机工工资、机件修配等常处于被动局面，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而予以整顿。因此经营成果并不理想。

不久又出现与苏同轮相竞争的苏州永济轮船局开航的“苏芦”班，他们的后台是“宁绍轮船公司”，办交通轮运是行家而实力也雄厚，相对他们很占优势。同时苏芦的动力引擎较新式。行驶速率比苏同轮快。航线上苏州同里间不停靠吴江。更受同苏旅客的欢迎。由于以上原因。苏同轮在客运方面受到较大影响。

进入三十年代的苏同轮。由于机工的责任感不强。对船身、机具等的管理养护均有不妥。虽然此船开驶以来按规定每年必需经过一定的验关、整修，而使用仅为时五六年该船已严重渗漏，机械亦有损坏。在勉强行驶中时有“插蜡烛”之虞。甚至这时群众已叫它“老爷船”。如需继续行驶维持这条航线非大修不可。但这时资金也有问题。经理庞琴生辞职不干，其他股东亦撤手不问。乃由孙庆绅支持残局。

苏同轮船负责人更动后。接着更换机工进行修理，资金方面由孙庆绅筹借垫支累计达二千数百元。该船虽经勉强修复，但效果平常。主要由于该船机器陈旧。行驶速率低、耗油量大，这是根本性的不利条件。必须改弦易辙果断地把自有旧船停下不用。乃另向招商局租得一艘冷迸车的“元强”轮行驶。该船速率高。耗油量低，（只占原苏同轮船的三分之一）。即使连租赁费纳入计算还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在经营策略上又作一个大胆的转变。就是打算与在苏同航线上营运的另二家轮船局（永济、协成）由过去的对垒性（经营轮运业务发生冲突时往往竞争得不可开交。浪掷资金比实力以迫使对方屈服停驶为止）转为客运业务联合经营。由苏同局负责人孙庆绅向苏州永济局负责人沃箴右、吴江协成局负责人施养吾初步提出建议。该两局负责人亦表赞同。经好多次的原则性磋商和技术性的研究测算。当然经过了各自为本身利益而作有理无理的争论，苏同局方面为缓解当时处境困难及以后的维持稳定着想。作出有限的让步，终于达成协议。以小比大，亦洵如国际外交上之折冲樽俎也。这样做在经营上稳定了数年。航线的维持也能始终正常。

1937年“八一三”日寇侵华启衅后。一切均处于非常时期。交通工具首当其冲、苏同轮船局租用的元强轮被封去军用。这是属于大局征用性质尚无财产责任关系纠纷发生。而废旧的自有苏同铁壳轮原系船壳机械均损坏已久，未被征用。停靠在兴业电气厂后河。谁知还是不能幸免，而于1938年上半年被敌伪发现连同另一艘“桐华号”小游艇一并掠夺而去。

兴业电气厂和苏同轮船都是出现在六十年前。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两项新兴事业。它的经营不同于一般工商业从供需活动中将本求利，而是包含着新的时代风貌在农村集镇上的体现。它们存在的十余年中对人民生产、生活都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热心于新兴事业的人，非但经过了崎岖的历程，而最后在经济上物质上遭受的损失已无从计较，敌伪的掠夺罪行只能是纳入国家民族的仇恨而给予应有的惩罚。这些已成陈迹的事实。将成为同里镇的一项史料而留给后来人的回忆与评说。
